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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进一步规范优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县市区住建局、房管局、高新区建管办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11 号）文件精神，

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精神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严格执行基

本建设程序，确保工程质量安全，根据《建筑法》、《建筑工

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住建部令第 42 号），现就规范我市

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施工许可办理范围

工程投资额在 30 万元以上或者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

以上（以下简称限额以上）的以下建筑工程，应当办理施工

许可证：

（一）各类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

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、管道、设备安装工程；

（二）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，

包括城市道路、桥梁、广场、隧道、公共交通、供水、排水、

燃气、热力、园林、环卫、污水处理、垃圾处理、地下公共

设施及附属设施的土建、管道、设备安装工程；

（三）依法单独发包的公共建筑装修装饰工程，如写字

楼、商场、政府机关、医疗机构、学校、机场、火车站、地

铁站、从事工业生产场所的建筑物、构筑物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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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放管服改革精神，结合工程实际，以下不具备发放

施工许可条件的限额以上建筑工程，无需办理施工许可：

（一）城市建设中的一般性环境综合整治内容，包括房

屋立面出新、屋顶改造、街巷整治、杆线下地、绿化升级、

灯光亮化、加装电梯、老旧小区改造、菜市场改造等。

（二）公共建筑除外的既有建筑装修装饰、非新增面积

的建设、修缮。

二、明确施工许可的申领规模

建设单位既可以申请一次性办理整个建设工程的施工

许可，也可以就建设工程中的单项工程或者按标段分别申请

施工许可。工程项目分期建设的，建设单位可以分期申请施

工许可，不得将该项目肢解为若干限额以下的工程项目，规

避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且各单项工程、分标段工程的建设规

模、工程投资额总和应当与建设项目的建设总规模和工程总

投资额一致。

新建道路的地下管线工程应当连同新建道路工程领取

施工许可证；房屋附属设施工程、与房屋配套的线路、管道、

设备安装工程应当连同房屋建筑工程领取施工许可证；新建

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可以连同房屋建筑工程领取施工许可证。

单独立项招标的土石方、基坑工程，可在提交基坑支护

专家论证方案且确保与主体施工为同一施工单位情况下，可

先行申领基坑工程施工许可证。

三、明确特殊建设模式项目施工许可办理要求

（一）对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工程建设项目，施工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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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申请表中应填写“工程总承包单位”和“工程总承包项目

经理”信息，施工许可证上予以相应记载。施工总承包合同

范围外，建设单位单独发包的限额以上的分部分项工程，施

工前应当单独申领施工许可证。

（二）对代建项目、PPP 项目施工许可办理。建设单位

应与用地规划许可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载明的建设单位一致，

并在施工许可证备注栏中加注代建单位、SPV 公司信息。

四、完善复工项目施工许可证核验制度

对因故中止施工满一年的项目恢复施工的，建设单位应

当在排查安全隐患并整改后报发证机关核验施工许可证。经

发证机关现场踏勘并出具具备开工条件的核验意见后方可

复工建设。

五、完善施工许可证延期制度

施工许可证发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因故不能开工建设的，

应当申请延期，既不开工又不申请延期或者超过延期次数、

时限的，施工许可证自行废止。其他按期开工项目，因故不

能在合同工期内完成项目的，合同工期由建设施工等相关单

位自行协商，不需进行施工许可证延期。

六、完善施工许可变更管理制度

建筑工程在复工、施工过程中，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

发生变更的，原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失效，建设单位应当重

新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。施工许可证载明的其他内容变更的，

应当办理变更手续，并在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备注栏内注明

变更内容。其中，参建单位项目主要管理人员需进行变更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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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符合人员执业资格要求，由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，报建设单

位审批同意后，在宜昌市智慧城建系统完成信息变更。

七、明确施工许可补办要求

存在违法开工行为的项目，应当责令停止施工，待违法

行为处理并取得施工许可证后方可继续施工。

（一）已完工项目。住建部门出具处理意见，不再补发

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。

（二）未完工项目。符合施工许可发放条件的，由建设

单位委托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对已施工的部分出具合

格意见后，方可补办施工许可手续。

对违法行为轻微，未造成严重后果，且主动配合主管部

门调查的项目，签订告知承诺书后，可先予补办施工许可开

工建设，同步进行行政处罚。对违法情节严重的，应依法处

罚后，方可补办施工许可。

满足以上条件补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，在备注栏中

注明补办。

八、全面采用施工许可证网办模式

施工许可证采取网办模式，杜绝线下审批，体外循环。

申报单位在政务服务网上申报、上传资料，并对上传资料的

真实性负责。网上打印时自动生成施工许可证号及二维码，

加盖电子签章的电子证书和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效力。

九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

加大事中事后监管力度，严格落实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执

法检查制度，加强日常巡查，对未办理施工许可擅自施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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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关键岗位管理人员擅自变更、长期不到岗等违法行为，

依法严肃查处，并纳入诚信管理实施联合惩戒。

将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、监理合同、资金到位承诺、工

资支付保证金、城市基础配套费缴纳等事项纳入事中事后监

管范围，未按规定落实的，计入不良行为记录。

十、该通知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2 年。

无需办理施工许可的建设项目，其施工安全管理纳入小散工

程管理范畴。


